
鹿港鎮第一公墓納骨塔 5樓增設櫃位啟用選位 

注意事項 

一、 本次啟用 5 樓第 6 區及第 7 區增設櫃位，骨灰位數量 270 位，骨骸

位數量 288 位，方位為坐東北(東)朝西南(西)及坐西南(西)朝東北(東)。 

二、 選位日期：114 年 5 月 23 日起。 

選位地點：本鎮第一公墓納骨塔。 

三、 申請使用者應攜帶申請人身分證、印章、除戶證明文件及亡者死亡

證明書(或起掘證明、遷出證明)至現場開立申請書，與管理員確認進堂

日期，進堂當日需帶繳費證明，如為火化者亦需帶火化證明書。 

四、 申請塔位者限於申請當日起三個月內進堂（塔）或申請退費，逾期

取消其使用權，所繳之使用費不予退還。 

五、 凡經核准使用納骨堂（塔）者，其進堂（塔）使用之骨灰罐、骨骸

罈，由申請者自備，以能置入櫃位者為限。 

六、 8：15 正式開始選位，請遵循現場工作人員引導，倘有插隊或爭執

情況請重新排隊以維持現場秩序。 

七、 當日流程： 排隊選位開單(開立繳款書)。 

八、 申請者可出具委託書(附件一)委託代為申請櫃位，受託人請攜帶委託

人及受託人身分證正本以供查驗。若資格不符或委託資料不齊全，歉難

受理申請。嗣後申請人如須換位，須遵照「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

自治條例」規範辦理，本所不受理受託人申請換位。 

九、 選位： 

(一) 自 1 樓電梯口排隊，現場將依排隊順序發放個人資訊卡及號

碼牌(附件二、三)，再依號碼牌順序至五樓選位。 

(二) 每次開放 3 組至五樓選位。 

(三) 選位完畢後，請工作人員協助於選定之櫃位插入名牌，避免

重複選取，再至 1 樓辦公室外等候開單。 

十、 開單(開立繳款書)： 



(一) 申請人備妥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個人資訊卡，至 1 樓辦公室

與管理員確認進堂日期，並開立申請書(附件四)、繳款書(附件五)

及領回使用許可證(附件六)。 

(二) 當日可採用兩種繳款方式，其一現場刷卡，其二領回繳款書

後請於一週內至農會繳納費用，一週內未繳款則塔位不予保留。 

十一、 若有遺漏之注意事項及規定依「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

條例」辦理。 

十二、 現場於大門布告欄張貼 1 份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 

十三、 聯絡對象：潘佐理員  04-7772006 分機：#5103 

十四、 注意事項、收費標準、流程圖及櫃位示意圖之 QRcode。 

  



附件一：委託書 

  



附件二： 

 

  



 

附件三：號碼牌 

 

 

 

 

 

 

 

  



附件四：申請書格式參考 

 

 

 

 

 

 

 

 

 

 

 

 

 

 

 

 

 

 

 

 



附件五：繳款書格式參考 

 

 

 

 

 

 

 

 

 

 

 

 

 

 

 

 

 

 

 

 



附件六：使用許可證格式參考 

 

 

 

 

 

 

 

 

 

 

 

 

 

 

 

 

 

 

 

 



 

 

 

 

 

 

 

 

  第一公墓納骨塔收費標準     (單位：新臺幣元) 

層別 本鎮鎮民使用費 外鄉鎮市民使用費 

骨灰位 骨骸位 骨灰位 骨骸位 

第一樓 18,000 20,000 36,000 40,000 

第二樓 17,000 19,000 34,000 38,000 

第三樓 16,000 18,000 32,000 36,000 

第四樓 15,000 17,000 30,000 34,000 

第五樓 

第一區至第五區 

14,000 16,000 28,000 32,000 

第五樓 

第六區及第七區 

30,000 

3,7層 33,000 

4,5,6層 35,000 

40,000 

2,3層 45,000 

75,000 

3,7層 82,500 

4,5,6層 87,500 

100,000 

2,3層 112,500 

第六樓 26,000 28,000 52,000 56,000 

第七樓 28,000 30,000 56,000 60,000 



 



5 樓平面圖： 

 

 

  



第 6 區第 1 排(001-135 號)： 



第 6 區第 2 排(001-072 號)： 

  



第 6 區第 2 排(073-144 號)： 



第 7 區第 11 排(001-072 號)： 



7 區第 11 排(073-144 號)： 



第 7 區第 12 排(001-135 號)： 


